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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陳弘儒

電話：08-7320415#3632

傳真：08-7322450

電子信箱：a00244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0588639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3837654_11058863900_1_3837654_11058863900_1.doc、

3837654_11058863900_1_3837654_11058863900_2.docx、

3837654_11058863900_1_3837654_11058863900_3.jpeg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警察局辦理111年青少年大型預防犯罪活動「屏

東縣阿猴城第15屆縣長盃3對3街頭籃球鬥牛賽」實施計畫

及報名表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屏東縣政府警察局110年12月1日屏警少勤字第

110382317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倡導青少年從事正當休閒活動，結合本縣社、教團體及

民間機構，賡續辦理本項活動，提供青少年身心、體力抒

發之空間，讓青少年遠離危險駕車、毒品及其他犯罪行

為，並藉由活動參與灌輸青少年法令常識，強化校園品德

教育，以達到預防青少年犯罪為目的。

三、比賽時間：111年2月19、20日8時至18時（若遇天災或不可

抗力之原因，則順延舉辦）。比賽地點：屏東市仁愛路段

仁愛國小前（勝利路口至公園路口）。

四、報名辦法：110年12月1日起至111年1月17日止。（通訊報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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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一律以郵戳時間為憑）。

(一)本活動參賽隊伍（選手）免繳報名費。

(二)網路報名：登錄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網站（www.ptpolice.

gov.tw）報名。

(三)紙本報名：本項活動報名表，可由網路下載或屏東縣政

府警察局大門口服務臺、少年警察隊等地免費索取。

(四)報名表可郵寄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收（屏東市

海豐街18之1號）；亦可親送至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大門口

服務臺或少年警察隊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75


